
南澳鄉資源回收宣傳單 

什麼是可回收物： 

ㄧ、紙類：如紙箱、報紙、雜誌、書本等。 

二、鋁箔包、紙箱包：飲料包、紙便當盒(請清洗)等。 

三、鐵類、鋁類：含鐵罐、鋁罐及其他鐵鋁製品。 

四、玻璃瓶：如酒瓶等。 

五、塑膠類：塑膠瓶(飲料瓶)、塑膠製品(如水桶、臉盆等)。 

六、廢電池：乾電池、鉛蓄電池。 

七、廢輪船。 

八、廢家電：如冰箱、冷、暖氣機、洗衣機、電視機等。 

九、廢資訊物品：如電腦及其週邊設施。 

十、廢汽、機車。 

十一、直日光燈管(請勿打破)。 

十二、舊衣物：含舊鞋(整雙)、皮包等。 

十三、其他印有回收標誌之物。 

回收方法：交給清潔隊資源回收車或村里、社區回收站。 

注意事項：不配合回收者，清潔隊可拒收垃圾並可處罰新台幣 1,200 至 4,500 元

整。 

南澳清潔隊 

回收專線：(03)9982306、9982451 

 


